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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12日20时28分，白山市应急管理局信息中心接到

省应急厅电话，称有群众举报白山市长白县天宝硅藻土矿业有限

公司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接到信息后白山市应急局立即安排部署

长白县应急局对举报情况进行核实。2025年3月13日上午，市应

急局成立事故举报核查组赶赴长白县监督指导核查工作。

事故举报核查小组通过与长白县属地公安、应急等部门共同

协作下，核查证实：2025 年 3 月 4 日 16 时左右长白朝鲜族自治

县天宝硅藻土功能制品有限公司北岗硅藻土矿发生一起冒顶事

故，造成 1 人死亡 1 人受伤（轻伤），企业存在隐瞒安全生产事

故行为。

事件查实后，白山市应急局向白山市人民政府和国家矿山安

全监察局吉林局汇报了核查情况。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吉林局批

示要求对此事故提级调查，查明瞒报事故真相，从严处理矿山企

业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人员，涉嫌犯罪的，一律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并及时公布瞒报事故调查处理结果，接受社会监

督。

事故举报核查组按照国家矿山监察局吉林局和市政府要求

并经市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原地转为事故调查组，组织市公安局、

市总工会并邀请市纪委监委和市检察院组成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天宝硅藻土功能制品有限公司北岗硅藻土矿“3•4”冒顶片帮一

人死亡瞒报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提

级调查。要求事故调查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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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

规定，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

注重实效”的原则，及时准确地查清事故原因，查明事故性质和

责任，提出整改措施，并在规定时限内向市政府提交事故调查报

告。

事故调查组认真贯彻市政府和矿山监察局吉林局的批示指

示要求，通过聘请专家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查阅相关管理资料

等方式，查清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人员伤亡情况、直接经济

损失和有关单位情况，提出了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调查认定：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天宝硅藻土功能制品有限公司

北岗硅藻土矿“3•4”一般冒顶片帮瞒报事故是一起因作业面顶

板难以承受上方岩体的来压，作业面支护不能满足顶板支护需求，

天宝硅藻土矿违规作业严重，吉林远通安全管理混乱，属地应急

部门专业监管人员缺失，属地管理职责落实不到位导致的一般生

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情况

1.隶属关系

2023 年 8 月 25日，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天宝硅藻土功能制品

有限公司与吉林远通矿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长白朝

鲜族自治县天宝硅藻土功能制品有限公司将70%股权转让给吉林

远通矿业有限公司。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天宝硅藻土功能制品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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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吉林远通矿业有限公司下属二级股份制公司。

2.吉林远通矿业有限公司

位于吉林省白山市，法定代表人李志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681668764158M，企业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许可项目：

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饲料添加剂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等。

3.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天宝硅藻土功能制品有限公司北岗硅

藻土矿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天宝硅藻土功能制品有限公司北岗硅藻

土矿隶属于吉林远通矿业有限公司，该矿位于长白县新房子镇北

岗，法定代表人：李某某，生产规模为 10 万吨/年，该矿 2011

年 11 月提交了《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北岗硅藻土矿详查报

告》，2013 年 5 月取得了《吉林省国土厅划定矿区范围批复的

通知》，采矿许可证有效期：2014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6 年 1 月

21日（C2200002014117110136250），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2023年 10月 31日至 2025年 6月 15日（（吉）FM安许证字［2023］

DXB5616）。该矿备案资源储量 2033 千吨、设计利用量 229 千吨，

开拓方式为平硐开拓，采矿方法为房柱法，矿山服务年限 4.6年。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5 年 3 月 4 日 16 时左右，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天宝硅藻土

功能制品有限公司北岗硅藻土矿工人卢某某和赵某某在主井里

端运输巷道盘区里部掘进的 1 号工作面进行采掘作业时，工作面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08908191#base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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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来压，造成木支架架棚巷道冒顶，将卢某某和赵某某埋压（事

故位置及人员具体位置图 1、图 2），事故发生后现场安全员孙

某某用电话向矿长刘某某和生产副矿长于某某汇报。矿长刘某某

在接到事故报告后向吉林远通矿业有限公司矿山管理部经理张

某某汇报，随后便赶到矿山入井查看具体情况，发现事故作业面

约有 30多米长冒顶了，倒了大概有 30 多架棚子，大约冒落的货

有 300 立方米左右，刘某某带着兰某某趴到冒顶这块的顶部呼喊

卢某某和赵某某，赵某某回应了刘某某，刘某某决定立即在冒顶

后的空区架棚向下打竖井救人，刘某某在向张某某汇报救援方案

后便开始展开救援，刘某某根据赵某某的呼救方向及根据两人作

业现场的布置在距工作面 2 米、5 米和 8 米处设置了 3 号井、2

号井和 1 号，3 号井和 1 号井同时向下作业，张某某在 3 号井向

下作业 1 米左右时，发现耙装机驾驶楼子顶，楼子顶下去在耙装

机履带周围未发现卢某某，便全力在 1 号井作业营救赵某某，3

月 4 日 22 时左右在 1 号井位置向下作业 1.5 米深左右发现赵某

某，赵某某当时半跪着顶在电瓶车上，手腕卡在两根木头之间，

胸部趴在 3 根刹杆子上，将赵某某救起后，经赵某某描述，得知

卢某某埋压在 2 号井附近，在巷道左帮，距离三轮车尾部 2 米处，

随即刘某某让救援人员停止 3 号井作业，选定 2 号井位置向下挖

掘，3 月 5 日 3 时左右在 2 号井向下挖掘 3 米深时发现卢某某，

卢某某侧卧在地上，身体呈向内折叠状，手边有一个编织袋，将

卢某某从 2 号井拉出时，卢某某面部发紫，有土和少量血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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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无明显外伤，已无生命体征，自此救援工作已结束，全体人员

升井。（1、2、3 号井位置见图 3）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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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三）事故现场情况

2025 年 3 月 14日，事故调查组通过询问刘某某，刘某某交

代了瞒报事故的具体经过，并引导事故调查组成员和专家到达真

实事故现场，刘某某在主井里端盘区的运输巷道用尖镐将封闭的

巷道打开，勘查人员进入巷道前往事故现场勘查。事故现场由于

原盘区开掘时间长，该区支护全是木棚支护，巷道年久失修，支

架断梁折柱多，事故发生后更是局部透顶严重，密闭不通风，氧

气含量低于 18%，存在现实危险性，人员进入危险性极大，勘查

人员无法进入（现场情况可见现场视频）。勘查人员根据刘某某

的描述和绘制的该区巷道布置平面图，绘制了事故现场图及勘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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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具体现场情况详见事故现场勘查报告及相关图纸）。

（四）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卢某某，男，40 周岁，系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天宝硅藻土功

能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北 岗 硅 藻 土 矿 采 掘 工 ， 身 份 证 号 ：

22068119851201XXXX。该人于 2025 年 3 月 4 日 16 时左右，在井

下隐蔽区域的掘进工作面作业时发生冒顶片帮，导致死亡。经事

故单位及相关责任人与死者家属协商，事故单位给予死者家属一

次性赔偿金 183 万元整。

伤者：赵某某，男，45 周岁，系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天宝硅

藻土功能制品有限公司北岗硅藻土矿采掘工，身份证号码：

22062319801022XXXX。目前该人在临江市人民医院住院，目前状

态良好。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T 6721)

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1841251.28 元整。

（五）瞒报事故经过

救援工作结束，全体人员升井后，刘某某问张某某说人已经

死亡了后续怎么处理，张某某说想私了，安排刘某某告诉工人不

要把这个事情传出去包括家属，随后张某某安排车将卢某某尸体

拉走。随后张某某便赶往死者卢某某家中与卢某某家属商谈赔偿

事宜，张某某在与卢某某家属谈好 183万元赔偿金额后，给赵某

某打电话汇报了情况，说家属同意 183万元私了，赵某某给李某

某打电话说明了 183 万元私了的事情，李某某同意这个私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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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需要远通公司总经理孙某某同意，赵某某便给孙某某打电话

汇报情况，孙某某也同意了私了方案。

3 月 5 日 7 时左右，张某某给刘某某打电话说不管谁问，就

说事发地址在 2 盘区验收工作面的抬门处，距离井口有 600米左

右，并将相关证据销毁，刘某某便把当时的图纸、工票和入井记

录全部焚烧，又安排手下工人把当时发生事故的工作面封闭。

2025 年 3 月 5 日 15 时左右，赵某某、张某某及吉林远通矿

业公司财务人员王某和死者卢某某家属在错草村签订了赔偿协

议书及谅解书。

2025 年 3 月 6 日，刘某某打电话给于某某，让其通知下面

的工友出现事故死人的事情别往外说，并且让工人统一口径说如

果瞒不住了，有人查就说事故是在老验收巷工作面（2 盘区验收

工作面）发生的，隐瞒真实的现场，对外说现场赵某某和卢某某

是在维修巷道，赵某某是在救援的时候受伤的，统一说矿上干到

3 号就放假了。

3 月 12 日晚上，张某某给刘某某打电话说矿上和家属私了

这个事情被人举报了，如果有人查，就让刘某某用 2 盘区验收工

作面的抬门位置当做事发现场，刘某某找到孙某某，告诉孙某某

说他带着卢某某和赵某某更换刹杆子，刘某某又告诉曲某某说他

带着刘某和兰某某维修水仓。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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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后吉林远通矿业有限公司和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天

宝硅藻土功能制品有限公司北岗硅藻土矿未向属地应急管理部

门和矿山安全监察部门报告事故发生情况，存在安全生产事故瞒

报行为。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组织施救，3 月 4 日 22 时左右

将受伤人员赵锋山救出，送往临江市人民医院就医。3 月 5 日 4

时左右找到卢薪有，发现卢某某时，卢某某已无生命体征。从事

故发生至救援结束总计 12 小时。截止目前，未见网络舆情，死

者家属情绪稳定，事故单位给予死者家属一次性支付赔偿金 183

万元整。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现场模拟分析，认定事故直接原

因是：硅藻土矿自身的岩石强度较低，其抗压、抗拉能力差，该

作业面顶板难以承受上方岩体的来压以及开采活动带来的附加

应力；该作业面支护密度低、时间长且采用木支护，不能满足顶

板支护需求，顶板的稳定性大幅降低，导致冒顶事故发生。

（二）间接原因

间接原因是：

吉林远通矿业有限公司，对下级矿山监督管理不力，缺乏对

矿山安全管理的有效监督和考核机制，对矿山存在的安全问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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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不重视，未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时发

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放任矿山的违规生产行为，对矿山的安全隐

患不进行跟踪复查，导致问题长期存在。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天宝硅藻土功能制品有限公司北岗硅藻

土矿，安全管理混乱，违规作业严重，私自设立隐蔽工作面，在

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工作面进行作业；安全制度虚设，安全制

度和操作规程未有效执行，安全检查、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流于

形式，对发现的安全隐患不及时整改；人员管理松散，对员工的

安全教育和培训不到位，导致员工安全意识淡薄，违规操作行为

频发。技术管理缺失，事故工作面没有采用钢支护，支护强度不

足，不能有效防止顶板坍塌。

新房子镇人民政府，属地管理职责落实不到位，没有采取有

效措施督促矿山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矿山企业存在的

安全管理混乱、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等问题没有进行跟踪处理。

属地应急部门专业监管人员缺失，矿山安全监管人员非专业，

对矿山专业知识不熟悉、不了解，不能与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

准规范有效结合，难以对矿山进行有效的安全监管。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建议

（一）企业层面

1.吉林远通矿业有限公司未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放任矿山的违规生产；未及

时上报生产安全事故情况，事故发生在 2025 年 3 月 4 日，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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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3 月 12 日市应急管理局接到省应急厅电话，称有群众举

报白山市长白县天宝硅藻土矿业有限公司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市

应急局才了解该情况，企业存在事故瞒报行为[1]。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

款第（一项）[2]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一

款第（一）项[3]，建议由白山市应急管理局对该企业处 130万元

罚款。

2.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天宝硅藻土功能制品有限公司北岗硅

藻土矿安全管理混乱[4]，安全管理机构不全，虚设“五职矿长”，

人员定位卡管理不严，违规作业严重，私自设立隐蔽区，在不符

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工作面进行作业[5]；事故工作面采用木支护[6]，

支护强度不足，不能有效防止顶板坍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第（一）项[7]，建议由白山市应急管理局对该企业处 40 万元罚

款。

[1]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

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 1 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2]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 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对事故发生单位处 1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3] 第十三条 事故发生单位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一）发生

一般事故的，处 100 万元以上 1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

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

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

设备。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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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层面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没有全面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导致辖区内发生矿山安全

生产事故；未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 全生产监管

执法的通知》（国办发〔2015〕20 号）要求，强化安全生产基

层执法力量，对安全生产监管人员结构进行调整，配齐配强专业

监管人员。这暴露出其在思想认识、责任落实方面存在不足。未

有效构建起完善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安全生产未能被摆在应有

的突出位置，为事故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建议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向白山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讨。

新房子镇人民政府，对辖区内企业和生产经营单位没有认真

履行日常安全监管职责，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没有督促矿

山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各项安全生

产制度在企业层面得到严格执行，没有广泛宣传安全生产事故报

告制度，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流于形式，导致企业发生安全生产事

故后采取瞒报处理。建议新房子镇人民政府向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做出深刻检讨。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属地应急部门专业监管人员

缺失，缺乏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及操作规程的深入了

解，在检查过程中难以发现深层次的安全隐患，不能利用专业能

力及时发现企业隐蔽工作面。建议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

向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做出书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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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建议

（一）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1．张某某，吉林远通矿业有限公司矿山管理部经理，负责

公司下属矿山的全面工作，作为矿山实际的主要负责人，未认真

履行主要负责人职责，对下属矿山管理不到位、安全检查不到位、

人员教育培训不到位，对天宝硅藻土矿机构组织机构不健全、人

员定位卡管理混乱、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形同虚设等管理混乱行

为视而不见，私自设立隐蔽区，允许矿山在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

的作业区违规生产
[8]
，发生事故后首先提出隐瞒事故不上报的方

案[9]。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移交司法机关。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2. 孙某某，吉林远通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主要负责人，

是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在知道发生事故后没有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职责，及时、如实报

告生产安全事故[10]。对事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

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

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9]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条：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故不得

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

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

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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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11]

，建议由白山市应急管理局给予上一年年收入（406480元）

40%的罚款，即 162592 元。

3．赵某某，吉林远通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制作中心主

任，负责公司下属的工厂和矿山的日常生产和管理工作。作为企

业安全管理人员，对下属矿山未检查下属矿山的安全生产状况，

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未

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12]

。

同意张安涛隐瞒事故的一系列方案。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

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
[13]

，

建议由白山市应急管理局暂停其安全生产管理从业资格，并给予

上一年年收入（179434.68元）30%的罚款，即 53830.4 元。

4．李某某，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天宝硅藻土功能制品有限公

司法人，同时作为长白县天宝硅藻土功能制品有限公司北岗硅藻

土矿主要负责人，却不参与公司日常管理，在接到事故信息后未

上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14]

。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

之四十的罚款；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

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组

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

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的安

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

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

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14]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

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 1 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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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

项[15]，建议由白山市应急管理局给予上一年年收入（64815.36

元）40%的罚款，即 25926.144 元。

5．刘某某，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天宝硅藻土功能制品有限公

司北岗硅藻土矿矿长，没有正确履行职责，安全风险辨识工作组

织不力，没有辨识出隐蔽区 1 号工作面存在的冒顶安全风险，没

有实施相应的安全风险管控措施[16]。按照张安涛的指示，组织矿

山人员隐瞒事故真相，销毁有关证据、资料[17]。对事故发生负重

要领导责任。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

款第（三项）[18]，建议由白山市应急管理局给予上一年年收入

（136699.18元）60%的罚款，即 82019.508元。

6．于某某，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天宝硅藻土功能制品有限公

司北岗硅藻土矿生产副矿长，分管生产工作。没有正确履行职责，

对隐蔽区 1 号工作面采掘可能带来的冒顶问题认识不高，重视不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

之四十的罚款；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

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组

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

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的安

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

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17]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十六条：事故发生后，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

关证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场、毁灭相关证据。
[18]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三项）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 60%至 100%的罚款：（三）转移、

隐匿资金、财产，或者销毁有关证据、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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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在日常生产作业过程中，没有及时纠正作业人员的习惯性违

章行为[19]。对事故发生负主要领导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20]，

建议由白山市应急管理局暂停其安全生产管理从业资格，并给予

上一年年收入（102745.45元）20%的罚款，即 20549.09 元。

7．赵某某，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天宝硅藻土功能制品有限公

司北岗硅藻土矿安全副矿长，对全矿安全生产负管理责任。没有

正确履行职责，安全风险管控工作不力，没有辨识出隐蔽区 1 号

工作面采掘的冒顶安全风险，没有督促实施相应的安全风险管控

措施
[21]

。对事故发生负主要领导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22]，

建议由白山市应急管理局暂停其安全生产管理从业资格，并给予

上一年年收入（88819.57 元）20%的罚款，即 17763.914 元。

8．曲某某，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天宝硅藻土功能制品有限公

司北岗硅藻土矿机电副矿长，负责全矿机电、车辆等工作，在矿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

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组

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

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的安

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

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

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

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组

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

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的安

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

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

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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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员管理系统中显示为事故当天晚班带班矿长，实则没有带班

入井，由安全员孙海斌带班入井[23]。对事故发生负主要领导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24]，

建议由白山市应急管理局暂停其安全生产管理从业资格，并给予

上一年年收入（89050.56 元）20%的罚款，即 17810.112 元。

9．孙某某，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天宝硅藻土功能制品有限公

司北岗硅藻土矿安全员，负责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没有正确履行

职责，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没有及时排查隐蔽区 1 号工作面的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25]。对事故发生负领导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
[26]

，

建议由白山市应急管理局暂停其安全生产管理从业资格，并给予

上一年年收入（90219 元）20%的罚款，即 18043.8 元。

（三）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

10.徐某某，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新房子镇人民政府党委副书

记、镇长，是新房子镇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研究、分

析安全生产形势，布置、督促、检查防范安全事故工作不利。对

事故发生负领导责任。建议由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纪委监委给予诫

[23]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第四条：矿山企业是落实领导带班下井制度的

责任主体，必须确保每个班次至少有 1 名领导在井下现场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同时升井。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

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

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组织

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

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的安

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

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

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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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谈话。

11.杜某某，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新房子镇人民政府武装部长，

分管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新房子镇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实

施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指导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组织查处各类违

法违规行为工作不利。对事故发生负领导责任。建议由长白朝鲜

族自治县纪委监委给予警告处分。

12.李某某，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新房子镇人民政府协管员，

为长白县天宝硅藻土功能制品有限公司北岗硅藻土矿包保人员，

未认真履行《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包保人员

管理工作制度》，对长白县天宝硅藻土功能制品有限公司北岗硅

藻土矿违规生产失察。建议由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解除聘

用合同。

13.韩某某，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负责非

煤矿山安全监管等方面的工作，疏于管理，未按规定督促检查指

导非煤监管科履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对长白县天宝硅

藻土功能制品有限公司北岗硅藻土矿安全管理混乱等问题监督

不到位等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长白朝

鲜族自治县纪委监委给予诫勉谈话。

14.姜某某，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非煤科负责人，

监督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利，未有效督促企业健全安全

管理机构，对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安全培训等制度落实情况监管

不足。对事故发生负领导责任。建议由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纪委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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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给予警告处分。

六、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扛起安全生产的政治责任。

此次事故暴露出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安全监管责

任落实不到位，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不力，矿山企业主体责任不落

实的问题。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重要指示和中央决策部署，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真正

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不

可逾越的红线”的重要指示从思想和行动上落到实处。

（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全市各矿山企业要认真贯彻落实《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

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深刻认识《硬措施》条条都是红

线、底线、生命线、高压线，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深刻认识到

事故就在身边、事故就在眼前、事故随时发生，坚持责任上心、

责任上身、责任下沉，奔着关键去、奔着要害抓，确保《硬措施》

的刚性执行，坚决扭转我市矿山安全生产的被动局面。全市各生

产经营单位要严格开展《安全生产责任“最小工作单元”集中攻

坚方案》，结合本单位实际，建立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图，将生产

经营单位各环节细化分解若干单元，并明确各单元之间的安全管

理层级，对于操作难度大、技术含量高、风险等级高、可能导致

严重后果的作业单元提级管理，真正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岗位、



20

落实到每个人，建立起全员负责、全程控制、持续改进提升的工

作机制，从根本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杜绝事故发生。

（三）压实监管责任提升执法效能。

一是强化责任落实，深入开展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在一体压

实矿山安全监管责任再加力，加强作风建设，真正做到敢于执法、

善于执法、严格执法。二是提高监管效能。科学编制监管计划，

对执法发现的问题隐患，要深入剖析原因，倒查企业决策层、管

理层、技术层责任落实情况；综合运用处罚、通报、约谈、联合

惩戒、行刑衔接等措施，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四）加强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工作。

进一步明确突发事件信息报告责任主体，强化突发事件信息

报告部门联动，严格遵循突发事件信息报告时限要求，提升第一

时间获取突发事件信息的能力，健全突发事件信息报告体制机制。

加强对信息报告工作的组织领导，切实履行信息报告主体责任，

明确职责分工，层层压实到人。严肃突发事件信息报告责任追究，

建立健全突发事件信息报告责任倒查机制，明确突发事件信息报

告时间和报告范围，对出现信息迟报、漏报、谎报、瞒报的,严

肃追究相关部门(单位)及有关人员的责任。

（五）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

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各生产经营单位要认真吸取“3·4”

及以往事故教训，开展经常性地安全警示教育活动，切实警醒起

来、行动起来。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强日常宣教、制作警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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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片以及加大典型案例曝光等要求，将警示教育与安全培训、监

管工作相结合，督促矿山企业开展从企业主要负责人到一线作业

人员的全覆盖警示教育，让安全警钟时刻长鸣、时刻回响。

市政府事故调查组

2025 年 4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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